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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院郭星宇
制版院唐旺勋

法院公告

鄂尔多斯市吉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李学军申请执行被执

行人鄂尔多斯市吉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

生命权尧身体权尧健康权纠纷一案中袁案外人翟美琴
对本院执行标的提出异议袁本院受理后袁依法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查袁现已审查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渊2018冤内 0602 执异 377 号执行裁定书袁内容
为院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
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曳第二十九条规定院"金钱
债权执行中, 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袁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
利能够排除执行的袁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院渊一冤在人
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曰
渊二冤 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
用于居住的房屋曰渊三冤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
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遥 "本案中袁案外人称其配偶谢
文惠名下有位于东胜区绿洲家园小区 10号楼 5单
元 309室房产袁属于案外人的其他可用于居住的房
屋袁故案外人翟美琴的异议请求及理由不符合叶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曳之规定袁本院不予支持遥 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二楼诉讼服务中心 3号
窗口领取执行裁定书袁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渊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冤遥 案外人尧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袁认为
原判决尧裁定错误的袁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曰与原
判决尧裁定无关的袁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付强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鄂尔多斯市万益鑫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付强商

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中袁案外人孙翠玲对本院执
行标的提出异议袁本院受理后袁依法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查袁现已审查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
内 0602执异 41号执行裁定书袁 内容为院叶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曳第二十八条规定院"金钱债权执行中,买
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袁符
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袁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院渊一冤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
的书面买卖合同曰渊二冤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
占有该不动产曰渊三冤已支付全部价款袁或者已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

院的要求交付执行曰渊四冤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
理过户登记遥"本案中袁案外人称袁被执行人付强答应
其装修完房屋后办过户手续袁后因付强坐牢无法联
系袁后联系上付强袁付强称与房地产协商后办理过
户手续袁但至今一直没有办理袁案外人无证据证明
其上述所说袁 导致不能办理涉案房产的变更登记袁
其自身存在过错袁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能够排除执
行的情形袁 故本院对案外人的异议请求不予支持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二楼诉讼服务中
心 3号窗口领取执行裁定书袁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 案外人尧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袁
认为原判决尧裁定错误的袁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曰
与原判决尧裁定无关的袁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尚新春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永军申请执行被执

行人尚新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袁案外人奥永兵对
本院执行标的提出异议袁本院受理后袁依法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查袁现已审查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渊2019冤内 0602执异 30号执行裁定书袁内容为院根
据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
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曳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渊三冤
项之规定袁"对案外人的异议袁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
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院噎噎渊三冤银行存款和
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袁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
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噎噎曰"本案中袁中国
建 设 银 行 的 账 户 渊 账 号 院
4367420460180229517_156_1冤登记户名是被执行人
尚新春袁故尚新春作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
行人袁在其未履行义务时袁本院对其财产采取强制
执行措施并无不当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二楼诉讼服务中心 3号窗口领取执行裁定书袁
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 案外
人尧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袁认为原判决尧裁定错误的袁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曰与原判决尧裁定无关的袁可
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王向东尧申会娟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问二成申请执行被执

行人王向东尧申会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袁案外人
苏来喜对本院执行标的提出异议袁 本院受理后袁依
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袁现已审查终结遥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 渊2019冤 内 0602执异 16号执行裁定
书袁内容为院根据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

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曳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渊一冤项之规定袁"对案外人的异议袁人民法
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院渊一冤已
登记的不动产袁按照不动产登记薄判断曰未登记的
建筑物尧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袁按照土地使用权登
记薄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尧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
断噎噎曰" 本案涉案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是王向东袁
案外人苏来喜非上述涉案房产的权利人袁故本院对
案外人的异议请求不予支持遥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二楼诉讼服务中心 3号窗口领取执
行裁定书袁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冤遥 案外人尧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袁认为原判决尧裁定
错误的袁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曰与原判决尧裁定无
关的袁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薛海波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郭智申请执行被执行

人薛海波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袁案外人孟瑞对本
院执行标的提出异议袁本院受理后袁依法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查袁现已审查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18冤内 0602执异 399号执行裁定书袁内容为院根
据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尧
扣押尧冻结财产的规定曳第十四条第一款"对被执行
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袁人民法院可以查封尧扣押尧
冻结袁并及时通知共有人遥"之规定袁人民法院可以查
封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遥 故案外人认为对
争议房产应当解除查封的异议请求于法无据遥 如果
案外人作为共有权人对执行份额有异议袁可以根据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尧扣
押尧冻结财产的规定曳第十四条第二款尧第三款规定,
与被执行人协商被执行人在共同财产中所享有的

份额袁但须申请执行人认可曰协商不成的袁案外人可
提起析产诉讼袁诉讼期间袁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遥 综
上袁 案外人孟瑞提出的异议不足以排除本院执行袁
但案外人可向执行实施机构依法主张房产变价时袁
在拍卖所得价款中保留其依法所享有的相应份额袁
故本院对案外人的异议请求不予支持遥 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二楼诉讼服务中心 3号窗口
领取执行裁定书袁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渊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冤遥 案外人尧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袁认为原判
决尧裁定错误的袁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曰与原判
决尧裁定无关的袁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杨海林尧张彩霞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杨果梨申请执行被执

行人杨海林尧张彩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袁案外人
徐燕女对本院执行标的提出异议袁 本院受理后袁依
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袁现已审查终结遥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 渊2019冤 内 0602执异 26号执行裁定
书袁内容为院本案涉案房产是以抵顶方式获得袁故不
适用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
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曳第二十八条袁而根据叶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曳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渊一冤项之
规定袁"对案外人的异议袁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
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院渊一冤 已登记的不动产袁按
照不动产登记薄判断曰未登记的建筑物尧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袁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薄尧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尧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噎噎"本案涉案房
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张彩霞名下袁 根据上述规定袁案
外人徐燕女非上述涉案房产的权利人遥 故本院对案
外人的异议请求不予支持遥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二楼诉讼服务中心 3号窗口领取执行裁
定书袁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
案外人尧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袁认为原判决尧裁定错误
的袁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曰与原判决尧裁定无关
的袁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包头市力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尧内蒙古德力汽车尾
气环保科研渊集团冤有限责任公司尧邬强院

本院受理原告刘永成诉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

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 1尧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
民币 1000万元; 2尧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自 2011年 5
月 10日至 2019年 1月 10日的利息人民币 1795万
元(以 1000万元为本金袁按照年利率 24%计算所得
金额核减已支付利息 45万元); 3尧 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支付自 2019年 1月 1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
(以 1000万元为本金袁 按照年利率 24%计算); 4尧请
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
案件受理费尧保全费尧执行费等费用)]尧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尧转普裁定书遥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民一庭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崔闫鑫尧牛桂英院

关于原告潘冬升诉被告崔闫鑫尧牛桂英尧牛永
兵尧吴玉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及权
利义务告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遥原告诉讼请求如下院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借款
本金 110000 元及 2011 年 9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7日止袁按照月利 2%计算的利息 189200元遥 本
利合计 299200元遥剩余利息从 2018年 12月 6日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曰2.本案
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渊答辩冤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三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刘永军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春燕诉被告刘永军尧郝瑞刚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渊2018冤内 0621民初 3474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
如下院1. 被告刘永军于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原告王春
燕借款本金 50000元曰2. 被告郝瑞刚对上述给付内
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袁承担了保证责任后袁可以向
被告刘永军追偿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曳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1050元袁公告费 600
元袁由被告刘永军尧郝瑞刚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袁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袁上诉于鄂尔
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袁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遥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韩二军院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应诉及权利义务通知书尧当事人举证须知尧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尧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诉讼请求院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全部剩
余租金 53050.5元曰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渊以支付租金 53050.5元为基数袁 月息 2%袁 从 2018
年 4月 24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袁 截至 2019年
1月 24日为 9725.93元冤曰3.判令原告就上述债权对
抵押车辆 渊车牌号为院 蒙 K279V9袁 发动机号院
H02E75162袁车架号院LKOC2SBHXHA007200冤折价
或拍卖袁变卖所得款优先受偿曰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用 3000元袁 共计 62776.43元曰5.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冤在本院第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吴胜林院

本院受理原告吴凤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举
证通知书尧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书尧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渊答辩冤期满后的第 4
日上午 8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东郊
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李雄院

本院受理原告杨连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举
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3时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
本院札萨克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未答辩及
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原告主要诉求院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350000
元并按月利率 2豫支付利息遥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潘朝鲁门院

本院受理原告包阿日斯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
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尧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及渊2019冤内 0521 民初 3204
号民事裁定书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 5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
民法院宝龙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6日
韩玉山院

本院受理原告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李鹤装

修材料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1279号
民事判决书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渊或涉外为满
3个月冤内来本院宝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
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渊或涉外为 3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7日
李金保院

本院受理原告冯润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929民初 236 号民
事判决书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袁上诉于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8日
董七十三:

本院已受理原告包晓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内 0521 民初 213号
民事判决书袁主要内容院被告董七十三于本判决生
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包晓金借款本金人民币 6200元袁
支付利息 9672元渊6200元伊2%伊78个月袁从 2011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7月 1日冤袁本利合计 15872元遥
案件受理费 746元袁公告费 400元袁由原告包晓金负
担 549元袁被告董七十三负担 597元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法庭
领取民事判定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5日
文海:

本院已受理原告白高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内 0521 民初 306号
民事判决书袁主要内容院一尧被告文海于本判决生效
后立即偿还原告白高娃借款本金人民币 5000元袁支
付利息 1200元渊5000元伊0.5%伊48个月袁2014 年 10
月 20日至 2018年 10月 20日冤袁本利合计 6200元曰
二尧驳回原告白高娃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案件受理费
50元袁公告费 400元袁由被告文海负担遥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5月 5日
包金泉院

本院已受理原告白长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内 0521 民初 308号
民事判决书袁主要内容为院一尧被告包金泉于本判决
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白长龙借款本金人民币 15000
元袁支付利息 2625 元渊15000 元伊0.5%伊35 个月袁从
2015 年 11 月 3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冤袁 合计
17625元曰二尧驳回原告白长龙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案
件受理费 512元袁公告费 400元袁由原告白长龙负担
2572元袁被告包金泉负担 640元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
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4月 30日
代哈申巴根那院

本院已受理原告任历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内 0521 民初 629号
民事判决书袁被告代哈申巴根那于本判决生效后立
即偿还原告任历国借款本金人民币 1150元袁支付利
息 897元渊1150元伊2%伊39个月袁从 2015年 8月 26
日至 2018年 11月 26日冤袁本息合计 2047元遥 案件
受理费 50元袁公告费 400元袁由被告代哈申巴根那
负担 450元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科尔沁左翼中
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4月 30日


